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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市阿荣

旗音河乡五龙泉村五

龙泉组村民张某某将

该村周边 10 亩林地和

草地破坏进行耕种。

呼伦

贝尔

市阿

荣旗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

因该投诉线索未明确具体毁林毁草地块信息，核查组通过以下方法查找相关线

索。经与阿荣旗音河乡五龙泉村“两委”班子对接沟通，五龙泉村五龙泉组符合被举

报条件人员为张某甲和张某乙，核查组对其二人所有耕地进行测量核查。

张某甲耕地共计 3 块，土地台账总面积 8.76 亩，实地测量面积与土地台账比对，

不存在违法开垦林草地情况；张某乙耕地共计 13 块，土地台账总面积 98.92 亩，实

地测量面积比对历年影像，发现张某乙东山湾地块存在违法开垦行为，现地种植农作

物面积 5.904 亩，经比对历年影像显示开垦年限为 2010 年，经套核 2010 年林地变更

数据库显示为非林地，经套核 2009-2010 年阿荣旗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库显示地类为旱

地 0.301 亩、天然牧草地 5.603 亩。经调查取证，该地块中有 3.7 亩在二轮土地承包

面积内，于 2013 年 1 月 1日补发《阿荣旗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非法开垦草原面

积 1.903 亩。经使用违法地块套核“三区三线”数据库，显示该地块在耕地保护红线

内，并且已划定为永久基本农田。依据《内蒙古自然资源厅 林业和草原局 农牧厅关

于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为基础明确草地管理边界规范草地管理的通知》（内自

然资发〔2024〕5 号）规定，该地块已划入耕地保护红线，且已处罚到位，现按照耕

地管理。

部分

属实

严厉打

击违法

破坏林

地草地

行为，依

法依规

严肃处

理违法

行为主

体。

1.2025 年 6 月 20 日阿荣旗林

业和草原局对张某乙下达《行政处

罚决定书》并处以罚款，目前已全

部缴纳。

2.为杜绝此类问题发生，阿荣

旗依托林长制工作，强化属地监管

责任，强化执法与惩处力度。组建

跨部门联合执法队伍，建立典型案

例曝光机制，深化宣传教育引导。

抵制非法开垦行为，营造全社会共

同参与林草保护的良好氛围。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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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至今，呼伦

贝尔市海拉尔区和谐

家园 9 号楼 32 号门市

骏达宠物服务中心犬

吠声影响 9号楼居民正

常生活，要求宠物服务

中心尽快搬离。

呼伦

贝尔

市海

拉尔

区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

骏达宠物服务中心现饲养宠物犬、猫共 16 只，均已注射疫苗，有营业执照（宠

物销售），有从沈阳发往海拉尔的动物检疫合格证。经营范围为宠物销售；宠物服务

（不含动物诊疗）；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注册日期 2023 年 10

月 26 日。该中心不涉及动物、宠物诊疗和兽药经营，只是单纯宠物销售，并有待销

售宠物，现场未发现超范围经营及违反市场监督管理违法行为。

由于周边居民之前跟骏达宠物服务中心负责人反映过犬吠噪音问题，骏达宠物服

务中心已于 6 月 16 日主动采取隔音措施：一是在店铺棚顶铺设隔音棉。二是为门店

内叫声较大的犬只安装止吠器，初步实现降噪效果。

为科学研判该宠物中心犬只是否存在疫病，6 月 19 日，海拉尔区责成海拉尔区农

牧局针对骏达宠物服务中心 13 只宠物犬，开展采样工作，样品已送至海拉尔区动物

疫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实验室进行处理，处理后的样品送至呼伦贝尔市动物疫病预防与

控制中心进行检测。6 月 24 日经呼伦贝尔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对血清样品进行检

测并出具检测报告显示 13 份血清样品中犬狂犬病毒 ELISA 抗体检测结果：抗体阳性

率为 100%，说明犬狂犬病疫苗免疫均在有效期内，抗体保护率处于较高水平；狂犬病

毒抗原检测结果：病原阳性率为 0%，说明犬均未感染狂犬病毒；布鲁氏菌虎红平板凝

集试验检测结果（市区两级检测结果一致）：病原阳性率为 0%，说明犬均未感染布鲁

氏菌病。结合海拉尔区农牧局、海拉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骏达宠物服务中心实地走

访和呼伦贝尔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经综合研判后，骏达宠物服

务中心宠物犬的狂犬病（抗体、病原）、布鲁氏菌病检测均符合相关规定，现场未发

现超范围经营及违反市场监督管理违法行为。

属实

化解因

骏达宠

物服务

中心因

犬吠声

引起的

邻里矛

盾。

1.该服务中心通过科学调整寄

养规模，将店内长期寄存宠物狗数

量由 20 只大幅缩减至 6只，从源头

上降低了犬吠噪音产生量。

2.服务中心负责人积极落实整

改要求，对店内管道缝隙进行了填

堵，有效阻断噪音传播路径，进一

步降低了噪音传导影响。

3.呼伦街道分别于 6 月 20 日、

6月 24日联合呼伦贝尔市生态环保

海拉尔分局及第三方专业机构，开

展两轮全时段噪音监测。监测结果

显示，各监测点位昼间与夜间的“等

效连续 A 声级 Leq”数值，均低于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22337-2008 中 2、3、4 类功能区

的限值要求（dB(A)），昼间不高于

45dB(A)，夜间不高于 35dB(A)。

4.街道及派出所通过入户走访

的方式，对服务中心楼上住户进行

回访。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居民反

映近两日未再听见犬吠噪音，整改

成效获得群众认可。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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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市阿荣

旗呼伦贝尔优然牧业

示范牧场有限责任公

司（内蒙古优然牧业有

限责任公司）将养牛产

生的粪便，未经处理排

放至那吉镇六合村北

侧村民耕地和河道内，

水源污染和异味影响

周边村民。

呼伦

贝尔

市阿

荣旗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其中，“优然牧业未经处理排放至河道内，水源污染”

问题不属实，“存放在六合村北侧村民耕地，异味影响周边村民”问题属实。

经查，呼伦贝尔优然牧业示范牧场有限责任公司六家子牧场（以下简称“六家子

牧场”），于 2020 年 9 月 28 日取得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2023 年 2 月完成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现存栏奶牛 9278 头，已按照环评要求建成配套污染防治设

施。群众反映的“那吉镇六合村北侧村民耕地”，实际为阿荣旗亚东镇六合村村民姜

某某合法承包的 52 亩耕地。

1.六家子牧场粪污处置情况核查。经查，六家子牧场产生的粪污，依据《畜禽养

殖业污染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497-2009）要求，在牧场内完成无害化处理后，委

托天津方诺商贸有限公司、阿荣旗友禾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作为粪污资源化利用承接

单位，负责后续还田处置工作。牧场配套 18,927.5 亩专用还田土地。依据《畜禽粪

便土地承载力测算技术指南》，结合牧场存栏奶牛数量进行测算，还田土地消纳能力

与牧场粪污产生量完全匹配。同时，牧场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粪污进行质量检测，

确保各项指标符合还田标准。通过全面排查，未发现牧场存在向还田土地外及河道违

规排放粪污的情况，粪污处置流程符合相关规范。

2.耕地内堆存粪污来源核查。2025 年 1 月 5日，姜某某基于耕地土壤改良及肥力

提升需求，向阿荣旗友禾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申请资源化利用粪污固肥，经合作社同

意后向其提供固肥。所提供的固肥已在六家子牧场完成无害化处理，并经黑龙江谱尼

测试科技有限公司检测合格。固肥总量约 210m
3
。根据《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工程技

术规范》（HJ/497-2009）中关于粪污土地承载力计算方法，结合该地块种植作物类型，

52 亩耕地在当前种植周期内可安全消纳 210m
3
固肥，未超出土地环境容量，不属于过

量还田。截至核查时，已完成 120m
3
固肥还田作业，剩余 90m

3
暂存于耕地地头。该地

块距南侧沙里沟河约 1 公里，距西侧亚东镇六合村东六合组约 2 公里，从地理区位判

断，不存在污染河道风险；另外，该地块附近仅有一处村屯，为亚东镇六合村东六合

组，距该地块约 2公里，经走访六合村东六合组部分村民，未发现村民饮用水水质存

在异常情况。露天存放的未还田固肥，因未采取有效遮盖措施，产生的异味存在影响

周边村民生活环境的可能性。

经调查确认，耕地地头固肥存放行为系姜某某个人自主安排，与六家子牧场无管

理或业务关联。

部分

属实

回应群

众诉求，

消除环

境风险

隐患。

2025 年 6 月 18 日，阿荣旗农

牧局依据相关规定，责令姜某某对

暂存固肥进行及时还田处理。目前，

姜某某已按要求完成固肥还田及耕

地翻耕作业，有效消除异味影响隐

患。目前涉事固肥已完成规范处置，

相关环境影响已消除。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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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呼伦贝尔

市阿荣旗政府招商引

资，未经举报人同意将

位于阿荣旗那吉屯农

场一分场二队东侧 1公

里处的 100 亩草地侵

占，建成呼伦贝尔合众

创亚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呼伦

贝尔

市阿

荣旗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

呼伦贝尔合众创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建设的呼伦贝尔市智能环保包装产品项目，

于 2021 年开工建设。

经调取 2009-2018 年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库（国土二调）显示地类为其他草地，权

属为国有，使用权归呼伦贝尔农垦那吉屯农牧场有限公司。依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GB/T21010-2017）、《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其他草地属于未利用地，2021

年不需要办理草原征占用手续。

2020 年 12 月 3 日，阿荣旗人民政府与使用权单位呼伦贝尔农垦那吉屯农牧场有

限公司签订《呼伦贝尔市智能环保包装产品项目国有土地征占补偿协议》，项目征占

总面积 6.3333 公顷（约 95 亩），征地补偿款已支付到位。通过发布使用土地告知书、

出具听证告知书、出具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决定等流程，于 2021 年 2 月 19 日，内

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下达《关于阿荣旗人民政府实施城市规划 2020 年度第二批次建

设用地的批复》，批复 2020 年度第二批次转为建设用地总面积 14.3752 公顷，其中呼

伦贝尔市智能环保包装产品项目用地面积 6.3333 公顷。

此外，经核查，上述地块于 2010 年由呼伦贝尔农垦那吉屯农牧场有限公司发包

给郭某某，承包期为 2010 年 1 月 1日至 2039 年 12 月 31 日。举报问题的实质是承发

包双方之间的民事纠纷，不涉及生态环境保护、林草资源保护的“侵占”。

综上所述，该项目用地审批流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

阿荣旗人民政府与该地块使用权单位呼伦贝尔农垦那吉屯农牧场有限公司签订协议

合法有效并补偿到位，并获得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复。

部分

属实

核实投

诉线索，

回应群

众关切。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等法律法规，阿荣旗有关部

门已将补偿款项按照补偿合同支付

给呼伦贝尔农垦那吉屯农牧场有限

公司。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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